
1 
 

证券代码：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7--005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收购辽宁博大药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

销公司”）的战略发展，迎合商业布局思路，供销有限公司收购辽宁

博大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药业”）60%的股权，具体内容如

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供销公司拟收购戴福刚、张伟、陈咏梅（以下简

称“交易对方”）三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博大药业（60%的股权，收

购总价合计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公司及供销公司与收购方未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收购股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博大药业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注册资本金人民币伍佰万元

整。目前为辽阳市唯一一家麻醉药品配送企业，拥有辽阳市辖区内所

有医疗配送资源。近三年平均销售额 6000 余万元。该公司目前主营

业务为：辽阳市公立医院配送；辽阳市基层医疗配送；鞍山市市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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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辽阳、鞍山快批业务配送。该公司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医院、快

批双网建设，借助辽阳与鞍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网络资源覆盖上

述两市。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住所 

1 戴福刚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 

2 张伟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 

3 陈咏梅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二）交易对方与东北制药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系，未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信息 

本次交易标的为博大药业 60%的股权。 

博大药业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辽宁博大药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法人：张伟 

（4）注册资本：500 万元 

（5）注册地址：辽阳市白塔区青年街 38 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590928043T 



3 
 

（7）成立日期：2012 年 03 月 23 日 

（8）营业期限：自 2012 年 03 月 23 日至 2032 年 03 月 23 日 

（9）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精神类药品第

一类、第二类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三类：注射穿刺

器械；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

具；医用缝合材料及黏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器具；二类：基础外

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

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保健食品批发；

其它保健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销售。 

    2.股权转让明细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转让比例 类别 

1 戴福刚 400万元 80% 48% 股权转让 

2 张伟 50万元 10% 6% 股权转让 

3 陈咏梅 50万元 10% 6% 股权转让 

该标的股权经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进行的法律尽职调

查，结论为：上述相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3.标的股权的账面价值及评估值（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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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账面值 评估值 

616.72 1,670.94 

 注：审计单位：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

宁分所；评估单位：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权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01月 01日至 2016年 11 月 30日 

资产总额                           2,875.31  

负债总额                           2,258.59  

净资产总额                             616.72  

营业收入                           4,323.01  

净利润                             108.23  

 注：审计单位同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及支付条件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转让比例 首次支付 600 万元 其余支付 400 万元 

1 戴福刚 80% 48% 480 万元 四年对赌支付 320万元 

2 张伟 10% 6% 60 万元 四年对赌支付 40 万元 

3 陈咏梅 10% 6% 60 万元 四年对赌支付 40 万元 

注：收购完成后博大药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供销公司 60%，

戴福刚 32%，张伟 4%，陈咏梅 4%。 

（二）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收购标

的的估值为 1,670.94 万元，评估值的 60%为 1,002.564 万元，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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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000 万元整。首次支付 60%的价款即 600 万

元。 

（三）对赌协议的相关内容 

对赌协议相关内容中，供销公司称甲方，戴福刚称乙方，张伟称

丙方，陈咏梅称丁方。 

协议年度 净利润指标 支付情况 

2017年 01月 01

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 日止 

240 万元以上 全额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100 万元。其中向乙方

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80 万元、向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款 10 万元、向丁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10万元： 

不足 240 万元

但大于等于

168 万元 

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的百分比向乙方、丙

方、丁方分别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剩余的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小于 168 万元 不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

全部自动免除。 

2018年 01月 01

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 

320 万元以上 全额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100 万元。其中向乙方

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80 万元、向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

转让款 10 万元、向丁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10万元： 

不足 320 万元

但大于等于

224 万元 

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的百分比向乙方、丙

方、丁方分别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剩余的第三期股

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小于 224 万元 不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

全部自动免除。 

2019年 01月 01

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 日止 

420 万元以上 全额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100 万元。其中向乙方

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 80 万元、向丙方支付第四期股权

转让款 10 万元、向丁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 10万元： 

不足 420 万元

但大于等于

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的百分比向乙方、丙

方、丁方分别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剩余的第四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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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万元 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小于 294 万元 不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

全部自动免除。 

2020年 01月 01

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 

540 万元以上 全额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款总计 100 万元。其中向乙方

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款 80 万元、向丙方支付第五期股权

转让款 10 万元、向丁方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款 10万元： 

不足 540 万元

但大于等于

378 万元 

按照实际完成净利润占目标净利润的百分比向乙方、丙

方、丁方分别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款，剩余的第五期股

权转让款支付义务自动免除； 

小于 378 万元 不支付第五期股权转让款，第五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

全部自动免除。 

如在乙方、丙方、丁方的经营管理下辽宁博大药业有限公司任意

一个协议年度未实现原定目标利润，但是第四个协议年度结束后第一

年至第四年实现利润累计达到 1520 万元，甲方将向乙方、丙方、丁

方补齐股权转让款， 

（四）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供销公司银行信贷及自有资金。 

（五）交易时间节点相关说明 

1.博大药业协议签署 20 日内完成股权变更。 

2.博大药业完成股权变更 15 日内供销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首付

款，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3.博大药业股权变更 5 日内向供销公司移交公司财务资料、公司

印章等全部资料。 

4.过渡期为股权变更至移交全部资料，在此期间，除博大药业日

常管理开支，新增非经营性债务由交易对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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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一）博大药业现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全部留用。 

（二）交易对方未涉及同业竞争法律风险。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符合东北制药战略发展方向，利于其全资子公司

供销公司商业布局，迎合产业布局思路，对东北制药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 

（二）本次交易对东北制药本期及未来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及对赌协议； 

3．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出具的

中证天通（2017）特审字第 09003 号专项审计报告； 

4．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金开评报字[2017]第 004 号

评估报告； 

5．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辽宁博大药业有

限公司法律风险的尽职调查报告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八日 

 




